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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框架协议风险提示 

1、协议的生效条件：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协议的履行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本协议长期有效。 

3、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目的在于记载三方合作的初步意向，以供进一

步洽谈之用，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尚需三方的权力机构进行审

批。 

若未来三方就具体项目达成合作，将由三方协商一致后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具

体订明。公司届时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进行判断，如合作事

项触发信息披露要求，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协议当事人介绍 

甲方：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 

乙方：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北京科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号富凯大厦 B座 15层 

法定代表人：李爱庆 

注册资本：4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融资咨询；财务顾问；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北京科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名称：《呼伦贝尔市智慧生态、智慧城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二）签署时间：2016年 1月 15日 

（三）合作原则：三方本着“互利共赢，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在

市政及农业基础设施、智慧城市、生态节水、节能环保、现代农业等领域建立广

泛长期合作关系，成为呼伦贝尔市新的经济增长极，共同推进智慧、生态呼伦贝

尔的发展。 

（四）合作模式： 

1、甲乙丙三方商议将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

系。 

2、甲方授权国有公司与乙方以现金出资方式组建项目公司，负责相应内容

的规划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及项目管理。 

3、项目公司依法按程序实施合作范围有关领域的新建、转让、改扩建、托

管运营等项目。 

①对于具有一定现金流入的经营性项目，需要特许经营的，项目公司应当根

据甲方审定的特许经营项目实施方案，依法按程序获得特许经营权。 

②对于无法经营的公益性质或涉密性质的项目，需要由甲方购买服务的，项

目公司依法按程序提供有偿服务。 

4、甲乙丙三方联合发起成立智慧生态、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及基础产业投资

基金，为相关产业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 

（五）合作项目 

1、呼伦贝尔全市“智慧生态”相关项目，甲方授权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等公

司与乙方分别组建相应的项目公司以投资、建设、运营呼伦贝尔生态环境治理等

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农业项目。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污水处理、流

域治理、荒漠治理、生态修复、水利防洪工程、固废处理、城市景观、海绵城市、

人防工程、地下空间等。现代农业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呼伦贝尔全市农业节水灌溉

水利设施、农业大数据、农牧产品溯源、农田改造、草场养护、智慧农业种植、

农业无人机等项目建设。 

2、已获审批的“智慧城市总体规划”相关项目及经甲方批准的通过专家评

审的项目总体方案及需求确认的其他延伸建设项目。甲方授权呼伦贝尔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乙方组建项目公司投资、建设、运营呼伦贝尔智慧

城市项目。智慧城市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智慧政府”之城市云计算中心、公共基

础数据库、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打造“智慧产业”、“智慧治理”、“智慧民生”

三大智慧板块，三大板块涉及中小企业云、双创中心、智慧旅游、智慧政务、智

慧环境、智慧国土、智慧城管、智慧管廊、智慧应急、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

慧康养、智慧节能等若干互联网+智慧城市建设子项目。 

3、十三五期间围绕上述项目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项目总投资合计预计不

低于 30亿元人民币（最终视项目规模而定）。 

4、甲乙丙三方拟共同发起成立 30亿元(暂定)的产业基金，首期基金规模拟

不低于 10亿元，产业基金相关细则另行约定。 



四、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此次签署的框架协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整合现有资源，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业务转型，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对公司未来发展

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2、本框架协议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北京科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签订的《呼伦贝尔

市智慧生态、智慧城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